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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WTO 各成员食品安全相关
SPS 措施通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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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我国 WTOΠSPS 措施通报评议工作水平 ,更好地行使 WTO 赋予的权利 ,对 2005 年

WTO 各成员通报的食品安全相关 SPS 通报情况进行分析。分析表明 ,发达国家在透明度方面较发

展中国家高 ,农兽药残留和食品添加剂是近年来各食品安全管理的重点。应对措施方面 ,我国应

该加强本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和危险性评估等科学能力建设 ,并做好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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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协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简称 SPS 协定) 的规定 ,各成

员应该遵守透明度原则 ,及时通报其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 (简称 SPS 措施)的变更 ,并提供有关的信息。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我国在享有权利和

履行义务两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 ,按要求对外通报

我国新制定的相关法规标准 ,并积极对其他成员通

报的 SPS 措施进行评议。根据 WTOΠSPS 委员会秘

书处[1 ]的统计 ,2005 年 WTO 共收到 58 个成员通报

的 664 项 SPS 措施通报。其中 ,通报数量在 10 个以

上的成员有 19 个 ,详细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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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5 年 WTO 部分成员通报 SPS措施情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自

2005 年开始正式承担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中与食

品安全有关措施的评议工作 ,截止到 2005 年底 ,共

收到各部门转来其他成员的与食品安全有关的 SPS

措施通报共计 187 项。通过对各成员通报情况的分

析 ,可以对其他成员食品安全管理的动向有一定的

了解。

1 　发达国家依然是 WTOΠSPS 措施通报的主要

成员

2005 年 WTO 收到 187 项各成员与食品安全有

关的 SPS 通报 ,通报数量 10 个及其以上的成员共 7

个 ,分别为 :美国 66 项 ,占 3513 % ;欧盟 26 项 ,占

1319 % ;日本、韩国、澳新各 12 项 ,均占 614 % ;加拿

大 10 项 ,占 513 % ;巴西 10 项 ,占 513 %。从以上数

据可以看出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通

报数目依然占据 WTO 各成员 SPS 通报的主要部分 ,

与 2004 年度相比 ,呈上升趋势。其他亚洲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通报也开始占有一定比例 ,例如泰国对

制定食品内残留毒物、烹调油内极性化合物的残留

限量等 5 项措施进行了通报 ,印度对食品掺杂法规

项下的 6 项措施进行了通报 ,但从质量上来看 ,通报

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 ,科学性与发达国家相比 ,亦

存在一定差距。上述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发达国家在

执行 SPS 协定的透明度原则方面较好 ,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各国在不断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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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兽药残留问题依然是各国关注的重点

187 项通报中涉及农兽药残留的通报 94 项 ,占

5013 %。其中美国 53 项 ,占 5614 % ,占美国通报总

量的 8013 % ;欧盟 14 项 ,占 1419 % ,占欧盟通报总数

的 5318 % ;加拿大 6 项 ,占 614 % ,占加拿大通报总

数的 6010 %。由以上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欧美等国

新型农兽药的开发越来越多 ,对新型农兽药的评估

与现有农兽药的再评估工作不断加强 ,与农兽药残

留相关的 SPS 措施已经成为各成员 SPS 措施通报的

主要内容。

211 　美国 　美国 53 项有关农兽药残留限量的通报

中 ,有关限量的制修订 26 项 (4911 %) ,风险评估 10

项 (1819 %) ,杀虫剂注册、审核程序 5 项 (914 %) ,杀

虫剂限量免除 5 项 (914 %) ,新药注册 2 项 (318 %) 。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美国在新农药注册、审核 ,旧

品种农药的撤销 ,农药的风险评估、限量的制修订等

方面均有相对独立而完善的管理体系 ,分别对旧品

种农药进行限量修订 ,新品种的农药进行注册和制

定残留限量标准 ,并且对已经在使用的农药实行再

注册的合格决定 ,提供评议期予美国公众参与评议。

美国对开发中的农药、使用中的农药和即将停止使

用的农药品种都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 ,这种立体

式的体系模式考虑了科学、有序、合理等因素并与现

有的法律法规相协调。同时 ,为促进和保障农产品

贸易和拉动农药出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12 　欧盟 　欧盟为了规范植物保护产品 (PPP) 批准

及投放市场的协调框架 ,其第 91Π414ΠEEC 号指令制

定了一个逐一检查欧盟市场现有活性物质的 12 年

实施计划 ,其目的是将评估结果合格的物质纳入指

令附件。就本年度的 SPS 措施通报 ,欧盟已经将目

前市场上现有的活性物质如硫丹、二溴磷、噻唑隆等

纳入欧盟阳性物质名单 ,并且各成员国必须撤销对

含该物质的植物保护产品的认可。该项措施具有很

强的贸易保护性 ,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亦有一定影

响。欧盟针对食品中农兽药残留的法规体系日益完

善 ,标准日趋严格 ,对我国农残标准的制定和更新无

疑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和要求。

213 　日本 　日本为了改变国内部分农药处于无监

管的状态 ,于 2005 年 6 月向 WTO 通报了“肯定列表

制度”,在新的“肯定列表制度”中 ,日方对 734 种农

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 (其中农药 498 种) 重新设定

了数万个最大允许残留限量标准 (即“暂定标准”) ;

对尚不能确定具体“暂定标准”的农药、兽药及饲料

添加剂 ,将设定 0101 ppm 的“一律标准”,一旦食品

中残留物含量超过此标准 ,将被禁止进口或流通 ;同

时也制定了“豁免物质”名单。该制度与日方现行制

度有较大差别 ,我国对日出口的食品和农产品占我

国出口总量的 30 %左右 ,该制度的实行 ,对我国的

对日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 　食品添加剂依然是 WTOΠSPS 措施通报的主要

问题

食品添加剂是主动添加到食品中对人体健康可

能具有潜在危害的化学物质 ,近年来各成员对食品

添加剂的安全使用问题日益重视。在各成员的 SPS

通报中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位居第二位 ,共 25

项 ,占 1317 % ,其中 ,美国 10 项 ,日本 6 项 ,台澎金马

独立关税区 3 项 ,欧盟、韩国各 2 项 ,瑞士 1 项。日

本于 2004 年删除茜草染料作为添加剂 ,批准硬脂酸

钙、丙醇作为食品添加剂后 ,今年又相继批准一氧化

二氮、羟乙基纤维素、戊醇、异戊醇、2 ,3 ,52三甲基吡

嗪、乙醛、22乙基23 甲基吡嗪、52甲基喹喔啉及海松

素作为新的食品添加剂 ,并制定了这些新品种食品

添加剂的限量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在本年度中亦相继批准了使用水溶性亚氯酸

钠电解生产二氧化氯 ,将其作为抗微生物的食品添

加剂 ;批准在加工饮料时使用松香甘油酯调节棕榈

油的浓度。美国 FDA 正在修改食品添加剂法规 ,对

在膳食替代块、其他类型的膳食块以及以大豆蛋白

为基础的具有减轻或维持体重等特殊用途的膳食替

代饮料中作为营养素补充剂的维生素 D3 的安全使

用做出了规定。同时美国亦免除了乙基麦芽酚的限

量要求。中国亦对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的修订

进行了通报 ,美国等发达成员对此提出了评议意见。

4 　各成员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呈现上升趋势

转基因食品属于新型食品 ,各成员对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问题还存在分歧 ,近年 WTO 各成员对转基

因食品的关注日益提高。2004 年 ,美国和瑞士对转

基因食品表达了关注 ,我国收到相关通报 2 项。今

年 ,通报数目和涉及成员数均有所提高 ,该类通报共

有 5 项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均对该

类食品表示了关注。美国继去年之后 ,继续对苏云

金杆菌 Cry34Ab1 和 Cry35Ab1 型蛋白及其在玉米中

培植所必需的基因材料进行了免除残留限量要求的

通报 ;澳大利亚、新西兰通报要求批准使用源自转基

因抗草柑膦 MON88913 系列棉花的食品 ;巴西对转

基因生物及其副产品规定了安全标准及检验机制 ;

而日本则要求将含转基因成分的紫花苜蓿及以紫花

苜蓿为主要成分的加工食品列入强制性标签名单

内。由此可见 ,各成员在逐步扩大转基因食品范围

—984—2005 年 WTO 各成员食品安全相关 SPS措施通报情况分析 ———樊永祥、毛雪丹



的同时 ,也严格控制其食用安全。

5 　存在问题及建议

面对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方面标准、法规日益

完善的发展势头 ,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面临着强

大的挑战。科学的制标程序、严谨完善的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急待发展与建立 ,科学的危险性评估程序

迫切需要发展。

通过将国外各类 SPS 措施与我国相关标准的比

较 ,可以发现我国标准体系在发展和建设等方面还

有很多不足。例如 ,通过对收到评议资料的分析发

现 ,发达成员对农兽药残留的关注日益提高。根据

我国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 ,农业部门和卫生部门分

别负责农兽药的批准登记和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 ,

如果部门之间不能很好地沟通与协调 ,会大大影响

我国的制标步伐。

在标准体系的科学基础方面 ,我国在标准制定

工作中刚刚开始系统的应用危险性评估的理论 ,在

科学性与系统性上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对于

发达国家通报的各类措施及其背景资料 ,应当充分

研究和学习 ,深入了解其出台过程和相关背景 ,不断

提高我国的制标水平。

此外 ,面对各成员每年数百项各类通报 ,评议工

作仍然按照部门分工 ,由于各部门掌握的信息有限 ,

只能针对某一方面提供信息 ,不能充分发挥综合资

源优势。面对大量通报只能疲于应对 ,不能主动开

展相关的追踪和对比研究 ,影响了评议质量 ,不利于

我国行使 WTO 赋予的权利。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

各部门充分协调、信息充分共享的评议机制 ,提高我

国的评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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